
iTravel Plus (單次旅程) 計劃B 

黑色外遊警示及紅色外遊警示制度下的額外保障最高賠償額分別為港幣25,000元及 
港幣12,500元：
• 在黑色外遊警示發出下，賠償相關損失之100%，並以「取消及縮短行程」中的最高賠償額為限; 在紅色外遊 

警示發出下，賠償相關損失之50%，並以「取消及縮短行程」所載的最高賠償額之50%為限
• 旅行社安排取消或縮短受保行程所收取之手續費，最高限額為每名受保人港幣300 元
• 如在迫不得已情況下須離開原定計劃逗留之城市，繞道到其他城市以折返香港，可獲賠償該等額外交通費用
• 倘受保人必須轉往其他城市留宿以等候所需之公共交通工具回港，可獲賠償現金津貼港幣1,000 元

業餘危險運動及活動保障4毋須額外收費
• 包括熱氣球、水肺潛水、休閒高山滑雪或單板滑雪、滑或乘平底雪橇、滑水、無繩滑水、寬板滑水、急流飄

筏、帆船航行、滑浪風帆、吊索跳、騎馬、徒步登山旅行或遠足、水上滑翔傘 、香蕉船、獨木舟、皮划艇、
海上皮划艇、水底漫步、滑沙、野生動物觀賞之旅或飛索體驗活動`

自然災害保障：
• 取消及縮短行程保障高達港幣25,000元
• 旅程延誤保障首6小時及其後每12小時為港幣250元，總額高達港幣1,000元
• 如無可避免地必須更改行程回港，可獲高達港幣5,000元之額外交通及住宿費用保障，當中住宿費 用每天可達

港幣1,000元

恐怖襲擊活動附加保障:
• 倘因恐怖活動8受傷，保障伸延至「人身意外」與「醫療費用」保障及全球旅遊支援服務，每人最高賠償額為

港幣3,000,000元

其他保障：
• 人身意外保障5,6高達港幣500,000元

- 如受保人意外身故，受保人之合法遺產代理人可獲港幣50,000元撫恤金以應燃眉之急
- 如受保人遭嚴重燒傷（三級程度的燒傷），可獲賠償高達港幣500,000元
- 如受保人失去一肢或兩肢，即喪失自手腕以上部份之手臂或自腳踝以上之腿部，或完全及永久地喪失整隻

手掌、手臂、腳掌或腿部之功能，可獲「人身意外」保障賠償
• 入院保證金高達港幣40,000元
• 全面醫療保障包括緊急牙科治療、醫療及外科手術費用賠償高達港幣500,000元6

• 24小時全球旅遊支援服務
• 雙倍人身意外保障7高達港幣1,000,000元
• 回港後90天內的有關覆診費用的支出，最高賠償額為港幣50,000元。當中包括註冊中醫、跌打及針灸費用，

最高賠償總額為港幣1,500元
• 個人責任保障高達港幣2,500,000元
• 個人金錢、證件及額外住宿開支保障高達港幣5,000元
• 租車自負金額保障高達港幣5,000元
• 自動延長保障期

註： 
1. 計劃B 每次旅程期限最長可達 182 天，並須由香港出發。
2. 本保障不設年齡下限，惟最高受保年齡為85 歲。
3. 12 歲以下之兒童須由家長或監護人陪同成行。
4. 「人身意外」保障及「醫療費用」保障中的業餘危險運動及活動保障並不適用於在意外發生時年齡為 70 歲以上之受保人。
5. 每名 18 歲以下之受保人可享「人身意外」保障的最高賠償為港幣 250,000 元。
6. 每名 70 歲以上之受保人的「人身意外」及「醫療費用」保障之最高賠償額將為投保額的 25% 。
7. 「人身意外」保障之雙倍人身意外保額賠償不適用於在意外發生時年齡為 18 歲以下或 70 歲以上的人士。
8. 任何使用生物劑、化學劑或核子裝置之恐怖活動並不受保障。
9. iTravel Plus ( 單次旅程) 只供網上投保。



保障項目 保障範圍

最高賠償額 
（以港幣計）

計劃 B  
( 全球 )

1. 人身意外 1,2 • 因意外導致死亡、完全終生殘廢、喪失兩肢或雙目失明、永久完全喪失說
話能力及失聰。

 (如受保人意外身故，受保人之合法遺產代理人可獲港幣50,000元撫恤金以
應燃眉之急。）

• 失去一肢8或一目之視力/永久完全喪失說話能力或失聰。
• 嚴重燒傷達三級程度，且燒傷的身體面積達保單列明的最低百份比。

500,000
 
 

250,000
500,000

2. 雙倍人身意外保額
賠償3

• 旅途中乘搭私家車或自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如定期航班、火車）而遇上
意外身故或於任何持械劫案或企圖持械劫案中無辜死亡可獲雙倍賠償。 1,000,000

3. 醫療費用1 • 在旅遊期間生病或身體受傷，除可獲賠償必須的醫療費用外，亦可獲賠償
因須於海外停留而又未能於原定日期回港所需支付的額外而合理的交通費
用。

• 返港後90天內所需的覆診費用，最高可達港幣50,000元，當中包括註冊中
醫、跌打及針灸費用每天每次可達港幣150元及總額可高達港幣1,500元。

500,000

4. 全球旅遊支援服務7 • 24小時全球緊急醫療運送及接受治療後送返現居住地方服務。
• 入院保證金。
• 因意外必須更改行程回港、安排親友探訪、安排護送子女送返原居地等。

2,000,000
40,000 (承保詳情已列

於保單附件)
承保

5. 恐怖活動4

 (適用於保障項目
1-4)

• 「人身意外」和「醫療費用」項目以及「全球旅遊支援服務」伸延至因恐
怖活動而導致受保人死亡或身體受傷（包括必須之醫療保障費用）之保
障。

3,000,000

6. 業餘危險運動及活
動保障5

• 參與熱氣球、水肺潛水、休閒高山滑雪、單板滑雪、滑或乘平底雪橇、滑
水、無繩滑水、寬板滑水、急流飄筏、帆船航行、滑浪風帆、吊索跳、騎
馬、徒步登山旅行或遠足、水上滑翔傘 、香蕉船、獨木舟、皮划艇、海上
皮划艇、水底漫步、滑沙、野生動物觀賞之旅或飛索體驗活動時遇上意外
而引致身故或身體受傷，可獲賠償。

「人身意外」 及「醫
療費用」 最高賠償額

125,000

7. 取消及縮短行程 • 如受保人、受保人的直系親屬、未婚夫（妻）或主要商業夥伴嚴重身體受
傷、嚴重疾病或死亡；受保人的住所火災或水浸；受保人需出任陪審員、
上庭作供、按規定接受隔離檢疫而引致取消或縮短行程；又或因惡劣天
氣、自然災害導致公共交通工具中止服務或機場關閉、罷工、工業行動、
騷亂或公共交通工具發生機械及/或電力故障而延遲離港超過24小時而引致
受保人決定取消行程，可獲賠償不能退回的旅行及住宿費用（包括於海外
之當地旅行套票或任何主要體育賽事、音樂會或主題公園等的入場券）。

在黑色外遊警示及紅色外遊警示制度下: 
• 在黑色外遊警示發出下，賠償相關損失之100%，並以此保障項目中的最高

賠償額為限; 在紅色外遊警示發出下，賠償相關損失之50%，並以此保障項
目所載的最高賠償額之50%為限。

• 旅行社安排取消或縮短行程所收取之手續費，每名受保人最高賠償港幣300
元；

• 如在迫不得已情況下須離開原定計劃逗留之城市，繞道到其他城市以折返
香港，可獲賠償該等額外費用；

• 倘受保人必須轉往其他城市留宿以等候所需之公共交通工具回港，可獲賠
償現金津貼港幣1,000元。

25,000

8. 行程延誤 遇到下列情況而延誤首6小時及其後每12小時，可獲賠償港幣250元：
• 如公共交通工具因罷工或工業行動、騷亂、騎劫、惡劣天氣、自然災害導

致公共交通工具中止服務、機場關閉或公共交通工具發生機械及/或電力故
障而延誤；

• 如受保人或與受保人同行的直系親屬、未婚夫（妻）或主要商業夥伴在同
行之海外旅程中嚴重身體受傷、嚴重疾病或死亡而致行程延誤。

• 如受保人已安排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之原定出發及到達港口/機場於中國大
陸，最高賠償額為港幣500元。

1,000

保 障 概 覽



保障項目 保障範圍

最高賠償額 
（以港幣計）

計劃 B  
( 全球 )

9. 行程更改 • 因罷工或工業行動、騷亂、騎劫、惡劣天氣或自然災害直接導致公共交通
暫停服務或機場關閉，而導致您在迫不得已情況下須以其他路線前往原定
目的地或回港，可獲賠償您不能從任何其他途徑追討之已支付或法律上必
須支付但尚未享用的旅程及住宿費用（包括於海外之當地旅行套票或任何
主要體育賽事、音樂會或主題公園等的入場券）或合理及必須的額外交通
及/或住宿費用。

• 可獲賠償住宿費用每天高達港幣1,000元。

5,000

10. 遺失行李 可獲賠償已遺失或損毀的隨身行李 。最高賠償額為:
• 每一件、一對或一組/ 一套物品的最高賠償總額為港幣2,000 元
• 所有體育器材的最高賠償總額則為港幣5,000 元
• 所有「貴重物品」的總賠償額為港幣5,000元
• 相機、攝錄機 及影音器材的總賠償額為港幣5,000元

15,000

11. 行李延誤 • 如受保人的行李於離港行程中運送遭延誤超過12小時，可獲賠償購買應急
必需衣物或梳洗用品之費用。 1,000

12. 個人金錢、證件及
額外住宿開支

• 可獲賠償於旅程期間直接因盜竊、搶劫或爆竊而遺失之現金或旅行支票，
最高賠償額為港幣2,000 元9。

• 如遺失香港身份證、信用卡、駕駛執照、交通工具票證、酒店憑單或護
照，可獲賠償補領費用。

• 如受保人於海外遺失護照或護照被竊，可獲賠償換領新護照所需的額外交
通及住宿費用。

• 自負額為港幣200元。

5,000

13. 個人責任 • 可獲賠償受保人因意外引致他人身體受傷或他人財物損毀而於法律上必須
承擔的賠償責任。 2,500,000

14. 租車自負金額保障 • 可根據租車協議賠償受保人因損毀或遺失所租用之汽車而必須支付的自負
金額。 5,000

15. 高爾夫球  
「一棒入洞」6

• 如受保人創出「一棒入洞」的佳績，可獲支付按傳統在球會內慶祝的開
支。 3,000

16. 自動延長保障期  
(適用於保障項目8
及9)

• 如因「行程延誤」及「行程更改」保障內提及的事故導致延遲返港日期，
可獲免費自動延長保障期。 最長可達14天

保 障 概 覽



主要不承保事項：
1. 任何沒有在本公司同意前所簽訂的合約所招致的責任並不

受保障 
2. 你或你的家人擁有、托管或控制的財物損失或損毀所招致

的責任並不受保障
3. 以職業選手身份參與體育活動或參與有組織活動 
4. 於海拔逾5,000米的高地徒步登山或遠足、於逾30米水深

進行水肺潛水
5. 出外公幹時進行之體力勞動工作
6. 自殺、自戕、精神錯亂
7. 精神或神經紊亂、睡眠失調、精神病
8. 酗酒、吸毒或濫用藥物

9. 由於 HIV（人類免疫力缺乏症病毒）有關的任何疾病及愛
滋病（獲得性免疫缺損綜合症）

10. 受保人並非作為付費乘客乘搭定期商業航班及特許包機
11. 航空公司機組人員
12. 不法行為
13. 戰爭及恐怖活動（惟恐怖活動伸延保障除外）
14. 核子武器及輻射
15. 遺失或損毀傳呼機、手提電話、平板電腦、手提通訊設

備、航空設備(如航空攝影器材)或其任何配件，包括電話
卡和數碼存儲卡等

註:
1. 每名 70 歲以上之受保人的「人身意外」及「醫療費用」保障之最高賠償額將為投保額的 25% 。
2. 每名 18 歲以下之受保人可享「人身意外」保障的最高賠償為港幣 250,000 元。 
3. 「人身意外」保障之雙倍人身意外保額賠償不適用於在意外發生時年齡為 18 歲以下或 70 歲以上的受保人。 
4. 任何使用生物劑、化學劑或核子裝置之恐怖活動並不受保障。 
5. 「人身意外」保障及「醫療費用」保障中的業餘危險運動及活動保障並不適用於在意外發生時年齡為 70 歲以上之受保人。 
6. 高爾夫球「一棒入洞」保障並不適用於 18 歲以下之受保人。 
7. 24 小時全球旅遊緊急支援保障的服務範圍只限於受保人原居地以外的地方。原居地即指香港。 
8. 「失去一肢」於保單中之釋義為喪失自手腕或以上部份之手臂或自腳踝以上部份之腿部，或完全及永久地喪失整隻手掌、手臂、腳掌或腿部之功能。 
9. 此保障不適用於 18 歲以下之受保人。 

以上提供之產品資料只供參考，有關保障範圍及承保條款，請參閱保單。


